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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台抗字第1714號

再 抗告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黃朝貴

受  刑  人  葉為青                     

上列再抗告人因受刑人妨害公務等罪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高

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1年11月4日撤銷執行指揮命令之裁定

（111年度抗字第757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理  由

壹、關於妨害公務部分

一、刑罰乃國家防止犯罪及維護社會生活秩序之必要手段，其目

的係一方面藉由刑罰維護法秩序，滿足社會一般人的正義需

求，另一方面則透過刑罰之執行，對於犯罪行為人產生懲儆

作用，並於刑罰執行之過程中進行矯治改善教育，及對社會

上潛在之犯罪行為人予以威嚇之作用。惟對於受短期自由刑

宣告之受刑人，一旦置諸罪犯薈聚之監所，因刑期短促，不

僅難收感化矯治之功效，反而足以使其沾染惡習而增加再犯

之危險性，或因刑之執行迫使其與社會隔離，中斷或破壞其

既有之人際關係，以及烙印化、標籤化之作用，造成復歸社

會之困難，自宜對短期自由刑之執行有所節制。為防止短期

自由刑之流弊，並藉以緩和自由刑之嚴厲性，刑法第41條設

有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制度等易刑處分，冀經由易刑處

分之替代執行方式，促使受刑人改過遷善，達到復歸社會之

刑罰目的，並符短期自由刑最後手段原則。又依刑法第41條

第1項、第8項及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等規定，得易科罰金之

案件，其准否係由執行檢察官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審

酌受刑人有無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

維持法秩序之例外情形，而為決定。固然，檢察官對於受刑

人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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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據具體個案，審酌受刑人犯罪特性、情狀及個人因素等

事項而為合於立法意旨之裁量權，惟仍須依據憲法及刑事訴

訟法中之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受刑人之基本權及維繫其人性尊

嚴，妥適運用，而於例外不准易科罰金時，應具有相當之理

由。尤其對於已被援為定罪及量刑之事由，於執行刑罰時更

應謹慎考量，避免有雙重評價之嫌，亦不宜僅為配合政策、

遏止犯罪或囿於輿情壓力，不分情節一律否准易科罰金。

二、本件受刑人葉為青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

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嘉簡字第5

13號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執行檢察

官就受刑人准予易科罰金之聲請，以「受刑人酒駕第5犯，

本案酒駕，不服從警方之攔停，衝撞警車，造成車損及警員

受傷，逮捕後仍以詞語辱罵警員，已顯現其犯罪之惡性，及

對刑罰反應薄弱」等由，裁量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不准易

服社會勞動，並以同署民國111年8月16日嘉檢曉三111執220

2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不准易科罰金。惟查，受刑人先後

於96年、104年、106年（2次）間，4度因不能安全駕駛之公

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處拘役50日、有期徒刑4月（併宣告

緩刑3年）、4月、5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受刑

人復於111年間再犯本案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

罪，固成立累犯，然經嘉義地院受理後，以受刑人經訊問後

自白犯罪，認仍符合簡易判決處刑之要件而改以簡易判決處

刑，復於量刑時衡量受刑人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妨害

公務執行之程度等情，除認不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法定

本刑外，僅判處受刑人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6月，並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倘若檢察官認受刑人犯罪情節重

大，原確定判決量刑過輕，本應循上訴途徑尋求救濟，卻捨

此弗由，俟受刑人妨害公務罪刑判決確定後，連結其前犯之

公共危險罪，復認其犯罪惡性重大而否准易科罰金之聲請，

難謂妥當。又對警員或公務員於執行公務時施以不法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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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妨害公務罪之本質，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仍應具體認定

之，不能立於國家上位之觀點認對公務員施暴即逕認係情節

重大而不准其易科罰金，否則一旦構成刑法第135條第3項之

罪，將永難得到易科罰金之機會。本件執行檢察官以受刑人

係3次以上犯公共危險罪及對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脅迫

致該公務員受傷等事由，作為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

會勞動之理由，不惟將原確定判決援為定罪及量刑之事由，

於執行刑罰時為雙重評價，亦與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簡易處

刑精神及易科罰金審查不應過於嚴苛之修法意旨不合，自非

允當。原審法院因認第一審法院遽予駁回受刑人本件聲明異

議，並非適法，乃將第一審之裁定及檢察官前開執行指揮命

令撤銷。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再抗告意旨以受刑人前已有4

次酒後駕車之犯行，本件酒後駕車遭警攔查後復有攻擊、辱

罵員警之舉，確有因易科罰金，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

法秩序之情形，無非置原裁定說明於不顧，仍執前詞指摘原

裁定不當，並無理由，此部分再抗告應予駁回。

貳、關於公共危險、侮辱公務員部分

一、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

不得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05條定有明文。又對於抗告法院

就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聲明異議之裁定抗告所為之裁定，固

得提起再抗告，但於依刑事訴訟法第405條不得抗告之裁

定，不適用之，亦為同法第415條第1項但書第5款、第2項所

明定。   

二、查本件受刑人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

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及侮辱公務員罪，經嘉義地院以簡

易判決分別處刑後，當事人未提起上訴而確定，係屬刑事訴

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

件，亦無同條項但書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則受刑人不服第一

審駁回其就上開罪刑執行之聲明異議，而向原審法院提起抗

告，經原審一併撤銷第一審裁定及檢察官之執行指揮命令，

依首開說明，即不得再抗告，且不因原裁定正本教示欄誤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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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得「提出抗告狀」而受影響。再抗告人猶就此部分提起再

抗告，自非適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前段、第412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何菁莪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何信慶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毓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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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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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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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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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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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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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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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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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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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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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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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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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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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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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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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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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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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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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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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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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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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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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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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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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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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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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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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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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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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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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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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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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1年度台抗字第1714號
再 抗告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黃朝貴
受  刑  人  葉為青                     


上列再抗告人因受刑人妨害公務等罪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1年11月4日撤銷執行指揮命令之裁定（111年度抗字第757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理  由
壹、關於妨害公務部分
一、刑罰乃國家防止犯罪及維護社會生活秩序之必要手段，其目的係一方面藉由刑罰維護法秩序，滿足社會一般人的正義需求，另一方面則透過刑罰之執行，對於犯罪行為人產生懲儆作用，並於刑罰執行之過程中進行矯治改善教育，及對社會上潛在之犯罪行為人予以威嚇之作用。惟對於受短期自由刑宣告之受刑人，一旦置諸罪犯薈聚之監所，因刑期短促，不僅難收感化矯治之功效，反而足以使其沾染惡習而增加再犯之危險性，或因刑之執行迫使其與社會隔離，中斷或破壞其既有之人際關係，以及烙印化、標籤化之作用，造成復歸社會之困難，自宜對短期自由刑之執行有所節制。為防止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並藉以緩和自由刑之嚴厲性，刑法第41條設有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制度等易刑處分，冀經由易刑處分之替代執行方式，促使受刑人改過遷善，達到復歸社會之刑罰目的，並符短期自由刑最後手段原則。又依刑法第41條第1項、第8項及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等規定，得易科罰金之案件，其准否係由執行檢察官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審酌受刑人有無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例外情形，而為決定。固然，檢察官對於受刑人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形，有依據具體個案，審酌受刑人犯罪特性、情狀及個人因素等事項而為合於立法意旨之裁量權，惟仍須依據憲法及刑事訴訟法中之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受刑人之基本權及維繫其人性尊嚴，妥適運用，而於例外不准易科罰金時，應具有相當之理由。尤其對於已被援為定罪及量刑之事由，於執行刑罰時更應謹慎考量，避免有雙重評價之嫌，亦不宜僅為配合政策、遏止犯罪或囿於輿情壓力，不分情節一律否准易科罰金。
二、本件受刑人葉為青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嘉簡字第513號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執行檢察官就受刑人准予易科罰金之聲請，以「受刑人酒駕第5犯，本案酒駕，不服從警方之攔停，衝撞警車，造成車損及警員受傷，逮捕後仍以詞語辱罵警員，已顯現其犯罪之惡性，及對刑罰反應薄弱」等由，裁量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不准易服社會勞動，並以同署民國111年8月16日嘉檢曉三111執2202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不准易科罰金。惟查，受刑人先後於96年、104年、106年（2次）間，4度因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處拘役50日、有期徒刑4月（併宣告緩刑3年）、4月、5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受刑人復於111年間再犯本案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固成立累犯，然經嘉義地院受理後，以受刑人經訊問後自白犯罪，認仍符合簡易判決處刑之要件而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復於量刑時衡量受刑人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妨害公務執行之程度等情，除認不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法定本刑外，僅判處受刑人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倘若檢察官認受刑人犯罪情節重大，原確定判決量刑過輕，本應循上訴途徑尋求救濟，卻捨此弗由，俟受刑人妨害公務罪刑判決確定後，連結其前犯之公共危險罪，復認其犯罪惡性重大而否准易科罰金之聲請，難謂妥當。又對警員或公務員於執行公務時施以不法腕力，乃妨害公務罪之本質，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仍應具體認定之，不能立於國家上位之觀點認對公務員施暴即逕認係情節重大而不准其易科罰金，否則一旦構成刑法第135條第3項之罪，將永難得到易科罰金之機會。本件執行檢察官以受刑人係3次以上犯公共危險罪及對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脅迫致該公務員受傷等事由，作為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之理由，不惟將原確定判決援為定罪及量刑之事由，於執行刑罰時為雙重評價，亦與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簡易處刑精神及易科罰金審查不應過於嚴苛之修法意旨不合，自非允當。原審法院因認第一審法院遽予駁回受刑人本件聲明異議，並非適法，乃將第一審之裁定及檢察官前開執行指揮命令撤銷。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再抗告意旨以受刑人前已有4次酒後駕車之犯行，本件酒後駕車遭警攔查後復有攻擊、辱罵員警之舉，確有因易科罰金，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形，無非置原裁定說明於不顧，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並無理由，此部分再抗告應予駁回。
貳、關於公共危險、侮辱公務員部分
一、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不得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05條定有明文。又對於抗告法院就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聲明異議之裁定抗告所為之裁定，固得提起再抗告，但於依刑事訴訟法第405條不得抗告之裁定，不適用之，亦為同法第415條第1項但書第5款、第2項所明定。   
二、查本件受刑人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及侮辱公務員罪，經嘉義地院以簡易判決分別處刑後，當事人未提起上訴而確定，係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亦無同條項但書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則受刑人不服第一審駁回其就上開罪刑執行之聲明異議，而向原審法院提起抗告，經原審一併撤銷第一審裁定及檢察官之執行指揮命令，依首開說明，即不得再抗告，且不因原裁定正本教示欄誤載為得「提出抗告狀」而受影響。再抗告人猶就此部分提起再抗告，自非適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前段、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何菁莪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何信慶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毓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1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1年度台抗字第1714號
再 抗告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黃朝貴
受  刑  人  葉為青                     

上列再抗告人因受刑人妨害公務等罪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高
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1年11月4日撤銷執行指揮命令之裁定
（111年度抗字第757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理  由
壹、關於妨害公務部分
一、刑罰乃國家防止犯罪及維護社會生活秩序之必要手段，其目
    的係一方面藉由刑罰維護法秩序，滿足社會一般人的正義需
    求，另一方面則透過刑罰之執行，對於犯罪行為人產生懲儆
    作用，並於刑罰執行之過程中進行矯治改善教育，及對社會
    上潛在之犯罪行為人予以威嚇之作用。惟對於受短期自由刑
    宣告之受刑人，一旦置諸罪犯薈聚之監所，因刑期短促，不
    僅難收感化矯治之功效，反而足以使其沾染惡習而增加再犯
    之危險性，或因刑之執行迫使其與社會隔離，中斷或破壞其
    既有之人際關係，以及烙印化、標籤化之作用，造成復歸社
    會之困難，自宜對短期自由刑之執行有所節制。為防止短期
    自由刑之流弊，並藉以緩和自由刑之嚴厲性，刑法第41條設
    有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制度等易刑處分，冀經由易刑處
    分之替代執行方式，促使受刑人改過遷善，達到復歸社會之
    刑罰目的，並符短期自由刑最後手段原則。又依刑法第41條
    第1項、第8項及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等規定，得易科罰金之
    案件，其准否係由執行檢察官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審
    酌受刑人有無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
    維持法秩序之例外情形，而為決定。固然，檢察官對於受刑
    人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形，
    有依據具體個案，審酌受刑人犯罪特性、情狀及個人因素等
    事項而為合於立法意旨之裁量權，惟仍須依據憲法及刑事訴
    訟法中之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受刑人之基本權及維繫其人性尊
    嚴，妥適運用，而於例外不准易科罰金時，應具有相當之理
    由。尤其對於已被援為定罪及量刑之事由，於執行刑罰時更
    應謹慎考量，避免有雙重評價之嫌，亦不宜僅為配合政策、
    遏止犯罪或囿於輿情壓力，不分情節一律否准易科罰金。
二、本件受刑人葉為青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
    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嘉簡字第5
    13號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執行檢察
    官就受刑人准予易科罰金之聲請，以「受刑人酒駕第5犯，
    本案酒駕，不服從警方之攔停，衝撞警車，造成車損及警員
    受傷，逮捕後仍以詞語辱罵警員，已顯現其犯罪之惡性，及
    對刑罰反應薄弱」等由，裁量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不准易
    服社會勞動，並以同署民國111年8月16日嘉檢曉三111執220
    2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不准易科罰金。惟查，受刑人先後
    於96年、104年、106年（2次）間，4度因不能安全駕駛之公
    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處拘役50日、有期徒刑4月（併宣告
    緩刑3年）、4月、5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受刑
    人復於111年間再犯本案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
    ，固成立累犯，然經嘉義地院受理後，以受刑人經訊問後自
    白犯罪，認仍符合簡易判決處刑之要件而改以簡易判決處刑
    ，復於量刑時衡量受刑人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妨害公
    務執行之程度等情，除認不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法定本
    刑外，僅判處受刑人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倘若檢察官認受刑人犯罪情節重大，
    原確定判決量刑過輕，本應循上訴途徑尋求救濟，卻捨此弗
    由，俟受刑人妨害公務罪刑判決確定後，連結其前犯之公共
    危險罪，復認其犯罪惡性重大而否准易科罰金之聲請，難謂
    妥當。又對警員或公務員於執行公務時施以不法腕力，乃妨
    害公務罪之本質，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仍應具體認定之，不
    能立於國家上位之觀點認對公務員施暴即逕認係情節重大而
    不准其易科罰金，否則一旦構成刑法第135條第3項之罪，將
    永難得到易科罰金之機會。本件執行檢察官以受刑人係3次
    以上犯公共危險罪及對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脅迫致該公
    務員受傷等事由，作為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
    之理由，不惟將原確定判決援為定罪及量刑之事由，於執行
    刑罰時為雙重評價，亦與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簡易處刑精神
    及易科罰金審查不應過於嚴苛之修法意旨不合，自非允當。
    原審法院因認第一審法院遽予駁回受刑人本件聲明異議，並
    非適法，乃將第一審之裁定及檢察官前開執行指揮命令撤銷
    。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再抗告意旨以受刑人前已有4次酒後
    駕車之犯行，本件酒後駕車遭警攔查後復有攻擊、辱罵員警
    之舉，確有因易科罰金，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
    之情形，無非置原裁定說明於不顧，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
    當，並無理由，此部分再抗告應予駁回。
貳、關於公共危險、侮辱公務員部分
一、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
    不得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05條定有明文。又對於抗告法院
    就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聲明異議之裁定抗告所為之裁定，固
    得提起再抗告，但於依刑事訴訟法第405條不得抗告之裁定
    ，不適用之，亦為同法第415條第1項但書第5款、第2項所明
    定。   
二、查本件受刑人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
    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及侮辱公務員罪，經嘉義地院以簡
    易判決分別處刑後，當事人未提起上訴而確定，係屬刑事訴
    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
    ，亦無同條項但書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則受刑人不服第一審
    駁回其就上開罪刑執行之聲明異議，而向原審法院提起抗告
    ，經原審一併撤銷第一審裁定及檢察官之執行指揮命令，依
    首開說明，即不得再抗告，且不因原裁定正本教示欄誤載為
    得「提出抗告狀」而受影響。再抗告人猶就此部分提起再抗
    告，自非適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前段、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何菁莪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何信慶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毓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1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1年度台抗字第1714號
再 抗告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黃朝貴
受  刑  人  葉為青                     

上列再抗告人因受刑人妨害公務等罪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1年11月4日撤銷執行指揮命令之裁定（111年度抗字第757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理  由
壹、關於妨害公務部分
一、刑罰乃國家防止犯罪及維護社會生活秩序之必要手段，其目的係一方面藉由刑罰維護法秩序，滿足社會一般人的正義需求，另一方面則透過刑罰之執行，對於犯罪行為人產生懲儆作用，並於刑罰執行之過程中進行矯治改善教育，及對社會上潛在之犯罪行為人予以威嚇之作用。惟對於受短期自由刑宣告之受刑人，一旦置諸罪犯薈聚之監所，因刑期短促，不僅難收感化矯治之功效，反而足以使其沾染惡習而增加再犯之危險性，或因刑之執行迫使其與社會隔離，中斷或破壞其既有之人際關係，以及烙印化、標籤化之作用，造成復歸社會之困難，自宜對短期自由刑之執行有所節制。為防止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並藉以緩和自由刑之嚴厲性，刑法第41條設有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制度等易刑處分，冀經由易刑處分之替代執行方式，促使受刑人改過遷善，達到復歸社會之刑罰目的，並符短期自由刑最後手段原則。又依刑法第41條第1項、第8項及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等規定，得易科罰金之案件，其准否係由執行檢察官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審酌受刑人有無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例外情形，而為決定。固然，檢察官對於受刑人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形，有依據具體個案，審酌受刑人犯罪特性、情狀及個人因素等事項而為合於立法意旨之裁量權，惟仍須依據憲法及刑事訴訟法中之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受刑人之基本權及維繫其人性尊嚴，妥適運用，而於例外不准易科罰金時，應具有相當之理由。尤其對於已被援為定罪及量刑之事由，於執行刑罰時更應謹慎考量，避免有雙重評價之嫌，亦不宜僅為配合政策、遏止犯罪或囿於輿情壓力，不分情節一律否准易科罰金。
二、本件受刑人葉為青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以111年度嘉簡字第513號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執行檢察官就受刑人准予易科罰金之聲請，以「受刑人酒駕第5犯，本案酒駕，不服從警方之攔停，衝撞警車，造成車損及警員受傷，逮捕後仍以詞語辱罵警員，已顯現其犯罪之惡性，及對刑罰反應薄弱」等由，裁量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不准易服社會勞動，並以同署民國111年8月16日嘉檢曉三111執2202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不准易科罰金。惟查，受刑人先後於96年、104年、106年（2次）間，4度因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處拘役50日、有期徒刑4月（併宣告緩刑3年）、4月、5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受刑人復於111年間再犯本案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固成立累犯，然經嘉義地院受理後，以受刑人經訊問後自白犯罪，認仍符合簡易判決處刑之要件而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復於量刑時衡量受刑人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妨害公務執行之程度等情，除認不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法定本刑外，僅判處受刑人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倘若檢察官認受刑人犯罪情節重大，原確定判決量刑過輕，本應循上訴途徑尋求救濟，卻捨此弗由，俟受刑人妨害公務罪刑判決確定後，連結其前犯之公共危險罪，復認其犯罪惡性重大而否准易科罰金之聲請，難謂妥當。又對警員或公務員於執行公務時施以不法腕力，乃妨害公務罪之本質，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仍應具體認定之，不能立於國家上位之觀點認對公務員施暴即逕認係情節重大而不准其易科罰金，否則一旦構成刑法第135條第3項之罪，將永難得到易科罰金之機會。本件執行檢察官以受刑人係3次以上犯公共危險罪及對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脅迫致該公務員受傷等事由，作為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之理由，不惟將原確定判決援為定罪及量刑之事由，於執行刑罰時為雙重評價，亦與刑事訴訟法第七編之簡易處刑精神及易科罰金審查不應過於嚴苛之修法意旨不合，自非允當。原審法院因認第一審法院遽予駁回受刑人本件聲明異議，並非適法，乃將第一審之裁定及檢察官前開執行指揮命令撤銷。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再抗告意旨以受刑人前已有4次酒後駕車之犯行，本件酒後駕車遭警攔查後復有攻擊、辱罵員警之舉，確有因易科罰金，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形，無非置原裁定說明於不顧，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並無理由，此部分再抗告應予駁回。
貳、關於公共危險、侮辱公務員部分
一、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不得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05條定有明文。又對於抗告法院就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聲明異議之裁定抗告所為之裁定，固得提起再抗告，但於依刑事訴訟法第405條不得抗告之裁定，不適用之，亦為同法第415條第1項但書第5款、第2項所明定。   
二、查本件受刑人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及侮辱公務員罪，經嘉義地院以簡易判決分別處刑後，當事人未提起上訴而確定，係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亦無同條項但書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則受刑人不服第一審駁回其就上開罪刑執行之聲明異議，而向原審法院提起抗告，經原審一併撤銷第一審裁定及檢察官之執行指揮命令，依首開說明，即不得再抗告，且不因原裁定正本教示欄誤載為得「提出抗告狀」而受影響。再抗告人猶就此部分提起再抗告，自非適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前段、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何菁莪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何信慶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王毓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21　　日



